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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及其影响新公司法及其影响新公司法及其影响新公司法及其影响     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以下称“2014修正案”）。这是我国公司法自1994年颁布以来的第三次重大的修改。本次修改用认缴资本登记制度代替实缴资本登记制度，并取消了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 

 在2014年修正案之前，公司股东（发起人）应当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出资，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出资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出资。2014年修正案取消了关于上述出资期限的规定，同时，实收资本也不再是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登记事项。与此相对应的，公司设立登记时也不再要求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例如，根据2014年修正案之前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注册资本为100万元，那么必须在公司成立之时实缴20万元，剩余的80万在公司成立之后的2年内缴清；在向工商局申请登记实缴资本时，还需提交由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但现在，根据2014年修正案，对何时缴清这100万并没有法定的时间限制。  2014年修正案还取消了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分别应达3万元、10万元、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以及货币出资比例。这一修改大大降低了设立公司的门槛，也能够极大的激活中小投资者的创业活力。从法律角度来说，使得在中国用1元注册一个公司成为可能。  但是，虽然2014年修正案带来了上述的便利，但投资者仍应对下列几方面给予适当的注意：  1、2014年修正案取消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在现实中，1元公司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市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处在一个更佳可观理性的位置去考虑投资规模与其希望达到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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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和认可度互相的匹配。并且，公司成立之后也需要有足够的资本作为公司开展经营运作的成本。  2、2014年修正案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虽然没有法定的出资期限，但公司股东（发起人）仍应当受到公司章程的约束，如期出资。同时，公司的股东也不能因为没有出资期限而使认缴的资本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因为有限公司的股东需按照其认缴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如果其认缴的出资额越大，承担的责任也越大。  3、2014年修正案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一类仍然受注册资本实缴和/或最低限额限制的公司类型包括：证券类、基金类、信托类、商业银行、金融租赁和管理、保险类、外商投资性公司、文化产业类、建设工程类、典当类、旅游类、运输类、电信类、劳务派遣公司等。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修正案颁布之后，不少配套的法律法规都做了相应的修改以适应新的公司法，同时不少行政部门也出台新的措施来清理和简化行政审批事项。在这里以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以及各地工商局的商事登记改革为例进行说明。  2014年修正案与此前版本一样，仍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为符合新法的规定，2014年2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4)》，该决定废止了2部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行政法规，同时修改了8部行政法规。其中，在对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三资企业”）相关的行政法规的修改中，主要是废除了三资企业注册资本出资期限的规定、货币出资比例的限制、提交验资报告的规定、注册资本需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规定，以及增加了三资企业章程中应包含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的规定。至此，三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公司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方面达到了统一。  随着2014年修正案的颁布，工商总局修改或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如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与此同时，各工商分局也纷纷出台公司登记管理制度改革。本文以广州市工商局的商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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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为例来进行说明。自2013年底广州市工商局即开始推行此项改革，相应的内容包括：工商登记注册与经营项目审批相分离（即：经营项目的审批不再作为工商登记的前置条件），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实行年度报备制度，实行商事主体异常名录制度，建设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全面推行网上登记服务。从广州市的商事登记改革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上是以新的公司法和其他经过修改或重新制定的配套法律法规为基础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广州市工商局又进一步推行更多的改革项目，旨在建设一个更加透明、诚信、自由、方便的政策环境。广州市工商局的这一改革（以及其他工商分局的改革），将对中国形成一个更加自由、创新的商业环境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